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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實施計畫 

第 2次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評鑑實施期程： 

108年 1月至 111年 11月，期程如

下： 

（一）評鑑前置作業期間： 

108年 1月至 108年 10月：成立

評鑑諮詢小組、研修評鑑指標、

辦理機構試評、擬訂評鑑實施計

畫，確定評鑑方式、程序、委辦

單位評選與簽約及其他評鑑相

關事宜。 

（二）108年 11月至 108年 12月： 

1.公告評鑑實施計畫及評鑑指標。 

2.辦理評鑑指標說明會。 

（三）109年 1月至 110年 3月： 

1.辦理評鑑指標說明會。 

2.辦理實地訪評委員講習、受評機

構自評。 

（四）110年 4月至 110年 10月：實地

評鑑。 

（五）110年 10月至 110年 11月：評

鑑成績統計及公布。 

（六）110年 11月至 111年 11月：彙

編及印製評鑑報告、辦理優甲等

機構獎勵及丙丁等機構輔導改

善並實施複評。 

六、評鑑實施期程： 

108年 1月至 111年 10月，期程如

下： 

（一）評鑑前置作業期間： 

108年 1月至 108年 10月：成立

評鑑諮詢小組、研修評鑑指標、

辦理機構試評、擬訂評鑑實施計

畫，確定評鑑方式、程序、委辦

單位評選與簽約及其他評鑑相

關事宜。 

（二）108年 11月至 108年 12月： 

1.公告評鑑實施計畫及評鑑指標。 

2.辦理評鑑指標說明會。 

（三）109年 1月至 110年 2月： 

1.辦理評鑑指標說明會。 

2.辦理實地訪評委員講習、受評機

構自評。 

（四）110年 3月至 110年 9月：實地

評鑑。 

（五）110年 9月至 110年 10月：評鑑

成績統計及公布。 

（六）110年 10月至 111年 10月：彙

編及印製評鑑報告、辦理優甲等

機構獎勵及丙丁等機構輔導改

善並實施複評。 

因應嚴重特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疫

情 及 防 疫 工

作，爰延後辦

理實地評鑑。 

十八、其他： 

（一）倘有重大災害、不可抗力情況或

配合政府政策等，本部將發布中

止實地評鑑作業，另擇期辦理。 

（二）上開實地評鑑中止及後續處理，

含實地評鑑日期、彙整及公布評

鑑成績、辦理獎勵績優機構及確

定須輔導改善之機構、丙等以下

機構複評、彙編及印製評鑑報告

等，由本部另行函知受評機構及

其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新增為重大災

害、不可抗力

情況或政府政

策等因素，擬

中止實地評鑑

作業之因應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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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作業注意事項 

第 2次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評鑑實施期程 

自 110 年 4 月~10 月辦理全國約 250 所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地評鑑。 

二、評鑑實施期程 

自 110年 3月~9月辦理全國約 250所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實地評鑑。 

因應嚴重特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疫

情 及 防 疫 工

作，爰延後辦

理實地評鑑。 


